
台灣人權促進會 

1997.12.19執委會會議議程與紀錄 

出席人員：邱晃泉、林峰正、張春榮、薛欽峰、鄭麗文、賴秀如 

列席人員：黃文雄、王時思、張毓芬、陳素如 

會議紀錄：陳素如 

【時間】：1997年 12月 19日(週五) 

【地點】：林峰正律師事務所 

【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 

(一) 人權報告下星期印製完成後，將寄給今年已交會費之會員、友好國內外社

團、各大學圖書館及協助完成人權報告之執筆和義工。另外已陸續連絡誠

品、前衛、唐山等書店洽談寄賣事宜。 

(二) 第十四屆會員大會訂於 1998年 1月 18日下午 2:00，於台灣國際會館舉行。

開會通知已寄出，請有意參選執委者，儘速填妥執委選舉登記表，於 1998

年 1月 9日前傳真或郵寄至本會辦公室。 

(三) 有關世界人權宣言五十週年紀念活動規劃，黃文雄、賴秀如、張毓芬於 12

月 18日與 AI台灣分會秘書長蔡明殿與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葉博文等人開會，

會中決定成立工作小組，負責前其活動策劃，等大體活動規劃完成後，再邀

請更多的團體或個人加入，成立委員會運作。另決定於明天 1月 19日舉辦

大型的簽名造勢活動，擬邀請李登輝等人士參加，總統府的聯繫工作由賴秀

如負責；活動地點暫訂於二二八紀念館。 

二、財務報告：請參見附件二 

三、賴秀如報告參加亞洲基金會舉辦之研討會情況。 

【討論事項】： 

推選非改選執行委員三人，負責第十四屆執委改選事宜。(非改選執委：田秋堇、

林峰正、何朝棟、許傳盛、陳俊宏、袁嬿嬿、廖碧英、賴秀如、鄭麗文) 

 

【決議事項】 

一、世界人權宣言 50週年 

12月 18日由 228紀念館館長葉博文及 AI秘書長蔡明殿共同召開第一次跨社團

會議，此跨社團的工作小組將固定每禮拜三開工作會議。工作小組成員目前有

AI秘書長蔡明殿、228紀念館館長葉博文、李敏勇、黃文雄、賴秀如、張毓芬。

本週三(12/24)將商談邀請 100位重要人士的簽名活動。 

 此次執委會討論 50周年活動有以下結論： 

1. 50周年一系列活動列為明年的年度活動。 

2. 根據時思評估這些活動最少要 2個半人的人力，因此本會目前所有工作

人員將投入這一系列活動。 



3. 12月 24日跨社團工作小組將確認 100位簽名活動的情況及細節。 

4. 雖然上次與 AI開會時，決定明年 1月 19日舉辦簽名活動，但執委會中

大家討論結果，覺得簽名活動還是舊曆年後即 2月或 3月再舉行較好。

此項意見將由本會媒體小組於開會時反映。 

二、由陳俊宏、鄭麗文集何朝棟三位組成選舉委員會，負責第十四屆執委改選事

宜。 

三、因廖碧英表示請辭執委及副會長職位，將由秘書處向廖碧英再行確認，如經

確認，則將由候補執委陳建村遞補。 

四、關於新會員會費時間的計算方法，執委會決議有半年緩衝期，即開會員大會

之前半年內新加入的會員，將視為已繳下一年度會費。 

五、賴秀如原本要報告參加亞洲基金會舉辦研討會之情況，但因開會時間不足，

改以書面提出，由秘書處再傳給各執委。 

【決定下次開會時間】 

 1998.1.18 PM 1:30(第十四屆會員大會) 

 開會地點：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25號 14樓台灣國際會館 


